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公告

王平、钟胡：本院受理原告李润成与被告王平、钟定华、钟胡，第三人
重庆迎龙峡生态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追加、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
案，原告李润成不服本院（2024）渝0113民初19007号民事判决书，
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原告李润成提出以下上诉请求：
1、改判追加被上诉人王平为（2021）渝0113执恢588号案件的被执行
人；2、判令被上诉人王平在未实缴出资的200万元内承担连带责任；
3、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王平承担。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
达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
上诉状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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